
房地产估价报告

估 价 项 目 名 称 ：
南京市玄武区四方城 2号旅游（宾馆）

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

估 价 委 托 人 ： 南京文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房 地 产 估 价 机 构 ： 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周作凤（注册号：3220140052）

曹灿炜（注册号：3220140069）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26年 03月 04日

估 价 报 告 编 号 ： 苏信不动产估字[2026]第 010059号







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025-86816396

III

目 录

致估价委托人函 .................................................................................................................... I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声明 ....................................................................................................... 1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 2

房地产抵押结果报告 ........................................................................................................... 5

一、估价委托人 ........................................................................................................... 5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 5

三、估价目的 ............................................................................................................... 5

四、估价对象 ............................................................................................................... 5

五、价值时点 ............................................................................................................... 8

六、价值类型 ............................................................................................................... 8

七、估价依据 ............................................................................................................... 8

八、估价原则 ............................................................................................................. 10

九、 估价方法 ........................................................................................................... 11

十、估价结果 ............................................................................................................. 12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 13

十二、实地查勘期 ..................................................................................................... 13

十三、估价作业期 ..................................................................................................... 13

附件 ..................................................................................................................................... 14



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025-86816396

1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1.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本估价报告中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

限制；

3.我们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

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4.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

规范》、GB/T 50899-201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进行分析，形成

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5.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完全独立地进行本次估价，没有其他行业的专业

人员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6.参与本次估价项目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承诺：在估价过程中保守商

业秘密、严格遵守房地产估价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具备专业胜任

能力、勤勉尽责地做好估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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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自己公正的专业分析、意

见和结论，但受以下及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一、一般假设

1.本报告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所谓市场价值

是指评估对象于价值时点按以下条件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平均交易价格:

a.适当营销，即估价对象以适当的方式在市场上进行了展示，展示的

时间可能随着市场状况而变化，但足以使估价对象引起一定数量的潜在

买者的注意；

b.熟悉情况，即买方和卖方都了解估价对象并熟悉市场行情，买方不

是盲目地购买，卖方不是盲目地出售;

c.谨慎行事，即买方和卖方都是冷静、理性、谨慎的，没有感情用事;

d.不受强迫，即买方和卖方都是出于自发需要进行估价对象交易的，

买方不是急于购买（不是非买不可），卖方不是急于出售（不是非卖不

可），同时买方不是被迫地从特定的卖方那里购买估价对象，卖方不是

被迫地将估价对象卖给特定的买方;

e.公平交易，即买方和卖方都是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进行估价对象交

易的，没有诸如亲友之间、母子公司之间、业主与租户之间等特殊或特

别的关系，不是关联交易。

2.估价委托人提供了估价对象的《不动产权证书》（苏（2023）宁玄

不动产权第 0013657号），我们对权属证书上记载的权属、面积、用途

等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但未予以核实，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真实、

准确、完整。

3.市场供应关系、市场结构保持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或实质性改

变。

4.估价对象在估价委托人指定及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基础上，界

定财产范围和空间范围，无遗漏和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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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

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

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对象能正常安全使用可以长期

持续使用为假设前提。我们对估价对象的现场查勘仅限于其外观和使用

状况，对被遮盖、未暴露及难以接触到的部分，依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

资料进行评估。除非另有协议，我们不承担对估价对象建筑结构质量进

行调查的责任。

6.估价对象应享有公共部位的通行权及水电等共用设施的使用权。

7.本次评估现场勘查日为2026年03月02日，评估假设价值时点2025

年 12月 31日实物状况与勘察日一致。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评估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本次评估无背离事实假设。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评估无不相一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本次评估无依据不足假设。

六、本估价报告使用的限制条件

1.本估价报告按估价目的提供给估价委托人使用，不作他用，若改变

估价目的及使用条件，需向本公司咨询后作必要调整甚至重新估价。

2.价值时点后，估价报告应用有效期内估价对象的质量及价格标准发

生变化，并对估价对象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估价结论。

3.本次估价报告仅供委托人按约定的估价目的及行业协会、行业管理

部门审查使用，未经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及任

何参考资料均不允许在任何公开发表的文件、通告或声明中引用，亦不

得以其他任何方式公开发表。

4.本报告自提交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若过期使用，必须进行市场状况

调整或重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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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估价报告需经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名并加盖估价机构公章，并作

为一个整体时有效，复印件无效。

6.本估价报告仅为估价委托人确定资产担保债务融资工具的标的物

的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运用于其他方向本估价报告无效。

7.本报告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用除中文以外的其他文

字制作本报告，须经本公司和制作本报告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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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结果报告

苏信不动产估字[2025]第 010059号

一、估价委托人

单位名称：南京文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13951643370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南京市建邺区永初路 8号南京阿里中心 T4栋楼 2层

法定代表人：曹灿炜

资质等级：一级

证书编号：苏建房估备（壹）南京 00008

联 系 人：曹灿炜

联系电话：025-86816396

邮政编码：210000

三、估价目的

为确定资产担保债务融资工具的标的物的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1.估价对象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范围为位于南京市玄武区四方城 2 号房屋所有权及

土地使用权，地上总建筑面积 41425.90m2，土地使用权面积 52534.86m2，

包括房屋正常使用不可分割的共用设备设施、装饰装修及权利人合法享

有的相关权益，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等其他财产或者权益。

2.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南京市玄武区四方城 2号，《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

苏（2023）宁玄不动产权第 0013657号，权利人为南京国际会议中心股

份有限公司，项目名称为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不动产单元号为

320102009004GB00048F99990002,房屋总建筑面积为 41425.90m2，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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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旅游（宾馆），丘权号为 191320-1；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52534.86m2，

用途为旅游用地。

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隶属于南京旅游集团控股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坐

落于 5A景区钟山风景区，距市中心约 5公里，距地铁 2号线苜蓿园站

1.5公里，毗邻沪宁高速、环城高速，1996年试营业。酒店由紫金楼（F3、

F4）、钟山楼（F2）、丽景楼（F1）三大主体建筑组成，拥有总统套、

亲子房及残疾人房等各类客房 391间(套)，大小会议室 14个，餐位 1800

多个，10个豪华包间。酒店设有游泳池、健身中心、美发室、茶室等配

套设施设备，能够全方位满足宾客住宿餐饮、会议论坛、商务洽谈、婚

礼宴席、庆生宴会、旅游度假、疗养修身、体闲娱乐等需求。

3.土地基本状况

（1）坐落：玄武区四方城 2 号；

（2）宗地代码：320102009004GB00048；

（3）宗地面积：52534.86m2；

（4）用途：旅游用地；

（5）使用权类型：出让；

（6）土地使用期限：2000年 01月 25日起，2040年 01月 24日止；

至价值时点，土地剩余年期为 14.06年；

（7）四至：东至内环路、西至国会大道、南至四方城西路、北至中山

陵风景区；

（8）形状：较不规则；

（9）地势、地形：地势高，地形平坦；

（10）开发程度：宗地内达到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

通气“六通”及土地平整“一平”的开发水平。

4.建筑物基本状况

（1）F1丽景楼：所在建筑物为一幢互通式组合楼，主体五层，混合

结构，建筑面积为 11981.48平方米，建成于 1995年，后经多次升级改造，

最近一次升级装修改造完成时间为 2017年。目前估价对象主要作为客房经

营，一楼为酒店大堂、会议室、餐厅及客房；二楼以上为客房，且每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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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小型会议室。客房类型主要为高级标间（双床）、高级单间（大床）、

家庭房及家庭套房，共 159间（套）。价值时点估价对象装修状况如下:

大厅及餐厅地面为高级镜面砖铺设，中空工艺石膏板吊顶，吊灯装饰，

墙面部分乳胶漆粉刷部分大理石贴饰；会议室地面为地毯铺设，墙面为乳

胶漆粉刷，天棚为石膏吊顶；房间地面高级地毯铺设，墙面部分乳胶漆粉

刷，部分工艺幕墙，天棚为石膏吊顶，卫生间地面为地砖铺设，墙面为瓷

砖贴饰至顶，天棚为扣板吊顶。经估价人员现场勘查，结构完好，设施齐

全，使用状况良好，外立面及内部装修成新度较高。

（2）F2钟山楼：所在建筑物为一幢互通式组合楼，地下 1层、地上

4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为 8050.57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6582.34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468.23平方米），建成于 1995年，2007

年部分拆除重建，2019年又一次升级装修改造。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主要作

为客房经营，-1层为游泳池，一楼为客房、休闲吧、健身房；二楼以上为

客房。客房类型主要为行政标间（双床）、行政单间（大床）、行政商务单

间（大床）、行政套房、总统套房，共 103间（套）。价值时点估价对象装

修状况如下:

大厅为高级镜面砖铺设，中空工艺石膏板吊顶，吊灯装饰，墙面部分

乳胶漆粉刷部分大理石贴饰；房间地面高级地毯铺设，墙面部分乳胶漆粉

刷，部分工艺幕墙，天棚为石膏吊顶，卫生间地面为地砖铺设，墙面为

瓷砖贴饰至顶，天棚为扣板吊顶。经估价人员现场勘查，结构完好，设

施齐全，使用状况良好，外立面及内部装修成新度较高。

（3）F3、F4紫金楼：两幢建筑相连组成紫金楼，混合结构。F3幢为

紫金楼客房区，局部五层，建筑面积 7769.15平方米；F4幢为紫金楼综合

服务区，建筑面积为 13624.70平方米，主体四层，一楼为酒店大堂、自助

餐厅；二楼餐厅包厢；二楼以上为客房，且配有会议室。紫金楼建成于 1995

年，后经多次升级改造，餐厅部分最近一次升级装修改造完成时间为 2022

年、其余部分为 2018年。客房类型主要为豪华标间（双床）、豪华单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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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豪华套房、豪华行政套房、家庭房，共 129间（套）。价值时点估价

对象装修状况如下:

酒店大堂及公区地面为高级镜面砖铺设，中空工艺石膏板吊顶，吊灯

装饰，墙面部分乳胶漆粉刷部分大理石贴饰；餐厅地面地砖、墙面护墙板、

艺术造型灯饰；客房地面高级地毯铺设，墙面部分乳胶漆粉刷，部分工艺

幕墙，天棚为石膏吊顶，卫生间地面为地砖铺设，墙面为瓷砖贴饰至顶，

天棚为扣板吊顶；会议室地面为地毯铺设，墙面为乳胶漆粉刷，天棚为

石膏吊顶。经估价人员现场勘查，结构完好，设施齐全，使用状况良好，

外立面及内部装修成新度较高。

五、价值时点

根据《评估委托协议书》约定，以 2025年 12月 31日作为本次评估

的价值时点。

六、价值类型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本次估价的具体要求，本估价报告中的

评估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现状条件下，用途为旅游（宾馆），于价值时

点 2025年 12月 31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所谓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

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

金额。

七、估价依据

（一）本次估价所依据的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 5月 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五号公布，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 7月 5日第八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9年 8月 26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



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025-86816396

9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

定》第三次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 06月 25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41号公布，自 1987年 1月 1日起施行；根据 2019年 8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

决定》第三次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 12月 27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号公布，自 1999年 1月 1日起施行；2021

年 4月 21日，国务院第 132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实施条例》，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07年 10月 28日通过，自 2008

年 1月 1日起施行；根据 2019年 4月 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

律的决定》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0年 8月 11日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二十九次会议于 2021年 6月 10日通过，自 2022年

7月 1日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6]46

号，自 2016年 12月 1日起施行）；

9.江苏省人民政府和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江苏省自然资源厅颁

发的有关文件；

10.南京市市人民政府、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南京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颁发的有关文件。

（二）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标准



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025-86816396

1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规范》；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50899—201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

标准》。

（三）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1.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

2.委托方提供的与本次估价相关的其他资料。

（四）房地产估价机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掌握和搜集的估价所需

资料

1.估价对象所在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行政区划人口等方面的

基本情况资料；

2.估价对象所在地城市规划资料；

3.估价对象所在地城市基础设施基本情况资料；

4.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准地价、建安造价及土地取得成本等基础资

料；

5.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商业房地产买卖、租赁等市场资料。

6.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和调查收集的有关估价对象权属、现状

利用等方面的资料；

7.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拍摄的有关估价对象现状的照片。

八、估价原则

本估价报告所要遵循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合法原则、替代原则、价值时点原则、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地评估出对各方估价

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2.合法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

则。

3.价值时点原则



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025-86816396

11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

的原则。

4.替代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

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

5.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

则。所谓最高最佳利用，是指房地产在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财务

上可行并使价值最大的合理、可能的利用，包括最佳的用途、规模、档

次等。

九、估价方法

1.估价方法的选择

一般而言，房地产估价方法主要有收益法、市场比较法、假设开发法、

成本法等。不同的估价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房地产在一定权利状态

及一定时点的价值水平，只是各种方法的适用条件、特点、对资料的要

求有所不同，需根据特定的估价目的、估价对象、市场情况等选择适宜

的估价方法。

比较法主要用于房地产市场发达、有充足的具有替代性的比较实例

的地区，主要适用于交易性房地产的价格评估。估价对象为大酒店，体

量大，所处区域无同类型、类似体量物业成交案例，因此不适宜比较法

进行评估。

收益法适用的对象是有收益或潜在收益的房地产。估价对象为南京

国际会议大酒店，属于收益性物业，其收益来源于客房、餐饮、美容、

购物等多种服务，但酒店经营权价值很难从整体收益中剥离，归属于房

地产产生的收益难以合理确定，故本次未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假设开发法通常用于待开发土地的估价，而且估价对象为已建成的

旅游（宾馆）用房，短期改建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也不适宜选用假设开

发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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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估价对象实景照片

2.估价对象位置图

3.《评估委托协议书》复印件

4.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

5.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6.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7.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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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景 外景

外景 外景

外景 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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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钟山楼 F2钟山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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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紫金楼 F3紫金楼

F3紫金楼 F3紫金楼

F4紫金楼 F4紫金楼

F4紫金楼 F4紫金楼



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025-86816396

估价对象区域位置图

估价对象
























	致估价委托人函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声明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房地产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三、估价目的
	四、估价对象
	五、价值时点
	六、价值类型
	七、估价依据
	八、估价原则
	九、估价方法
	十、估价结果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十二、实地查勘期
	十三、估价作业期

	附件
	房地产估价技术报告
	一、估价对象描述与分析
	二、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
	三、最高最佳利用分析
	四、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D  ——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
	五、估价测算过程

	  表3 南京市商服用地四级地宗地地价修正系数表
	表4 南京市商服用地四级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指标说明表
	六、估价结果确定


